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板秩聲字第14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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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    邵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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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於民國113年8月8日所為之處分（新北

警中刑字第1135283072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邵俊霖（下稱異議

人）自民國113年2月起早上、晚上及半夜，在新北市○○區

○○路00巷00號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在門口澆花（每次持續

3至10分鐘），深夜製造噪音，影響公眾安寧之行為，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而處異議人罰鍰新臺

幣（下同）1,500元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並無處分書所載之行為，檢舉

人提供假影片予警方，且洗車機之聲音僅只有67分貝，絕無

92分貝，比白牌機車還小聲，算正常音量根本不算噪音等

語，原處分書所為屬違誤不當，爰依法聲明異議，求為撤銷

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

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該條所稱噪

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

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定有明文。據此，足認上開社會

秩序維護法所處罰之「噪音」，並非噪音管制法第2條所規

範「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即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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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

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

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

四、經查：異議人於113年2月起迄至檢舉人113年6月24日向原處

分機關報案止，陸續多次於早、晚上及半夜使用高壓洗車機

於自家門口，每次持續3至10分鐘不等，其中同年6月21日半

夜、同年6月22日01時13分，及同年6月24日02時16分，於新

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其馬達

運轉聲經檢舉人檢舉其製造噪音乙節，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和分局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又警方接獲檢舉後至案發地

查訪，而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趙○香陳稱：「警方

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

○○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

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

是否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

你造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有聽見，很大聲。有造成影響，

因為真的很大聲。」；附近民樂路80巷6號之住戶蔡○貴陳

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

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

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

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

該馬達聲有對你造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是。我這邊噪音是

還好，但靠近10號附近較明顯。」；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

之住戶徐○興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

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

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

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

事？承上，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

頻率為何？因為我睡覺時間比較早，半夜比較沒有聽見，但

還是能聽見一個低頻噪音每天最少噴灑5、6次，日夜不固

定，白天比較多。」；附近民樂路80巷10號1樓之住戶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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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

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

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

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

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

有聽見，一天好幾次。每天都有，白天噴比較多，晚上比較

少，但還是半夜也會噴。」等語，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

分局圓山派出所查訪紀錄表在卷可憑。故可見本件異議人確

實於不定期間使用高壓洗車機，其中包含一般人晚上、半夜

等休息時間，考量上開地點附近即為多人居住之住宅區，該

運作聲音又係於深夜時分發出，足使不特定或特定之其他眾

人安寧生活受到影響，足認異議人於上址確有製造噪音，影

響周邊住戶安寧之情事。再依現今集合式住宅之居住環境，

家中無可避免之雜音，於合理之範圍內必須容忍之，如非已

超逾合理之限度，依我國人之民情，常採息事寧人之態度，

多不致於向警方檢舉，惟本件檢舉人卻仍選擇報警處理者，

足見如非異議人長期製造噪音，影響周邊住戶安寧，達於令

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檢舉人應不致於甘冒尚須至警察

局製作調查筆錄之不便，而仍報警處理，矧異議人同住址不

同樓層鄰居亦於警察查訪時陳述確有上情。綜上各情，聲明

異議人否認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等情，顯無可採。從

而，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處

異議人罰鍰1,500元，於法並無不合。異議人以前揭情詞聲

明異議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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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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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於民國113年8月8日所為之處分（新北警中刑字第1135283072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邵俊霖（下稱異議人）自民國113年2月起早上、晚上及半夜，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在門口澆花（每次持續3至10分鐘），深夜製造噪音，影響公眾安寧之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而處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500元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並無處分書所載之行為，檢舉人提供假影片予警方，且洗車機之聲音僅只有67分貝，絕無92分貝，比白牌機車還小聲，算正常音量根本不算噪音等語，原處分書所為屬違誤不當，爰依法聲明異議，求為撤銷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該條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定有明文。據此，足認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處罰之「噪音」，並非噪音管制法第2條所規範「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即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
四、經查：異議人於113年2月起迄至檢舉人113年6月24日向原處分機關報案止，陸續多次於早、晚上及半夜使用高壓洗車機於自家門口，每次持續3至10分鐘不等，其中同年6月21日半夜、同年6月22日01時13分，及同年6月24日02時16分，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其馬達運轉聲經檢舉人檢舉其製造噪音乙節，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又警方接獲檢舉後至案發地查訪，而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趙○香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你造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有聽見，很大聲。有造成影響，因為真的很大聲。」；附近民樂路80巷6號之住戶蔡○貴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你造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是。我這邊噪音是還好，但靠近10號附近較明顯。」；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徐○興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因為我睡覺時間比較早，半夜比較沒有聽見，但還是能聽見一個低頻噪音每天最少噴灑5、6次，日夜不固定，白天比較多。」；附近民樂路80巷10號1樓之住戶邱○煒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有聽見，一天好幾次。每天都有，白天噴比較多，晚上比較少，但還是半夜也會噴。」等語，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圓山派出所查訪紀錄表在卷可憑。故可見本件異議人確實於不定期間使用高壓洗車機，其中包含一般人晚上、半夜等休息時間，考量上開地點附近即為多人居住之住宅區，該運作聲音又係於深夜時分發出，足使不特定或特定之其他眾人安寧生活受到影響，足認異議人於上址確有製造噪音，影響周邊住戶安寧之情事。再依現今集合式住宅之居住環境，家中無可避免之雜音，於合理之範圍內必須容忍之，如非已超逾合理之限度，依我國人之民情，常採息事寧人之態度，多不致於向警方檢舉，惟本件檢舉人卻仍選擇報警處理者，足見如非異議人長期製造噪音，影響周邊住戶安寧，達於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檢舉人應不致於甘冒尚須至警察局製作調查筆錄之不便，而仍報警處理，矧異議人同住址不同樓層鄰居亦於警察查訪時陳述確有上情。綜上各情，聲明異議人否認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等情，顯無可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處異議人罰鍰1,500元，於法並無不合。異議人以前揭情詞聲明異議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板秩聲字第14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
聲明異議人即
受處分人    邵俊霖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於民國113年8月8日所為之處分（新北
警中刑字第1135283072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邵俊霖（下稱異議
    人）自民國113年2月起早上、晚上及半夜，在新北市○○區○○
    路00巷00號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在門口澆花（每次持續3至1
    0分鐘），深夜製造噪音，影響公眾安寧之行為，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而處異議人罰鍰新臺幣（
    下同）1,500元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並無處分書所載之行為，檢舉
    人提供假影片予警方，且洗車機之聲音僅只有67分貝，絕無
    92分貝，比白牌機車還小聲，算正常音量根本不算噪音等語
    ，原處分書所為屬違誤不當，爰依法聲明異議，求為撤銷原
    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
    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該條所稱噪
    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
    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定有明文。據此，足認上開社會
    秩序維護法所處罰之「噪音」，並非噪音管制法第2條所規
    範「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即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
    限，而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
    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
    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
四、經查：異議人於113年2月起迄至檢舉人113年6月24日向原處
    分機關報案止，陸續多次於早、晚上及半夜使用高壓洗車機
    於自家門口，每次持續3至10分鐘不等，其中同年6月21日半
    夜、同年6月22日01時13分，及同年6月24日02時16分，於新
    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其馬達運轉
    聲經檢舉人檢舉其製造噪音乙節，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
    和分局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又警方接獲檢舉後至案發地查訪
    ，而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趙○香陳稱：「警方於近
    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
    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
    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
    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你造成妨
    害安寧之情事？）有聽見，很大聲。有造成影響，因為真的
    很大聲。」；附近民樂路80巷6號之住戶蔡○貴陳稱：「警方
    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
    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
    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
    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你造
    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是。我這邊噪音是還好，但靠近10號
    附近較明顯。」；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徐○興陳稱
    ：「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
    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
    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
    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上述高壓洗
    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因為我睡覺
    時間比較早，半夜比較沒有聽見，但還是能聽見一個低頻噪
    音每天最少噴灑5、6次，日夜不固定，白天比較多。」；附
    近民樂路80巷10號1樓之住戶邱○煒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
    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
    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
    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
    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
    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有聽見，一天好幾次。每天都有
    ，白天噴比較多，晚上比較少，但還是半夜也會噴。」等語
    ，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圓山派出所查訪紀錄表在卷
    可憑。故可見本件異議人確實於不定期間使用高壓洗車機，
    其中包含一般人晚上、半夜等休息時間，考量上開地點附近
    即為多人居住之住宅區，該運作聲音又係於深夜時分發出，
    足使不特定或特定之其他眾人安寧生活受到影響，足認異議
    人於上址確有製造噪音，影響周邊住戶安寧之情事。再依現
    今集合式住宅之居住環境，家中無可避免之雜音，於合理之
    範圍內必須容忍之，如非已超逾合理之限度，依我國人之民
    情，常採息事寧人之態度，多不致於向警方檢舉，惟本件檢
    舉人卻仍選擇報警處理者，足見如非異議人長期製造噪音，
    影響周邊住戶安寧，達於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檢舉
    人應不致於甘冒尚須至警察局製作調查筆錄之不便，而仍報
    警處理，矧異議人同住址不同樓層鄰居亦於警察查訪時陳述
    確有上情。綜上各情，聲明異議人否認有製造噪音，妨害公
    眾安寧等情，顯無可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處異議人罰鍰1,500元，於法並無不
    合。異議人以前揭情詞聲明異議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
    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板秩聲字第14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
聲明異議人即
受處分人    邵俊霖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於民國113年8月8日所為之處分（新北警中刑字第1135283072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邵俊霖（下稱異議人）自民國113年2月起早上、晚上及半夜，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在門口澆花（每次持續3至10分鐘），深夜製造噪音，影響公眾安寧之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而處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500元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並無處分書所載之行為，檢舉人提供假影片予警方，且洗車機之聲音僅只有67分貝，絕無92分貝，比白牌機車還小聲，算正常音量根本不算噪音等語，原處分書所為屬違誤不當，爰依法聲明異議，求為撤銷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該條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定有明文。據此，足認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處罰之「噪音」，並非噪音管制法第2條所規範「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即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至所謂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達到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指使不特定之其他眾人所期望之安寧生活之心理狀態遭受干擾損害。
四、經查：異議人於113年2月起迄至檢舉人113年6月24日向原處分機關報案止，陸續多次於早、晚上及半夜使用高壓洗車機於自家門口，每次持續3至10分鐘不等，其中同年6月21日半夜、同年6月22日01時13分，及同年6月24日02時16分，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前使用高壓洗車機，其馬達運轉聲經檢舉人檢舉其製造噪音乙節，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調查筆錄在卷可考。又警方接獲檢舉後至案發地查訪，而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趙○香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你造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有聽見，很大聲。有造成影響，因為真的很大聲。」；附近民樂路80巷6號之住戶蔡○貴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噪音情事？承上，你是否認為該馬達聲有對你造成妨害安寧之情事？）是。我這邊噪音是還好，但靠近10號附近較明顯。」；附近民樂路80巷8號1樓之住戶徐○興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因為我睡覺時間比較早，半夜比較沒有聽見，但還是能聽見一個低頻噪音每天最少噴灑5、6次，日夜不固定，白天比較多。」；附近民樂路80巷10號1樓之住戶邱○煒陳稱：「警方於近時接獲報案，表示於半夜01時02時許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之住戶持高壓洗車機於門口澆花，而馬達聲有造成噪音之情事，你居住於檢舉地址附近，日常周遭是否有聽見上述妨害安寧噪音情事？承上，上述高壓洗車機於半夜運作妨害安寧之行為施行頻率為何？有聽見，一天好幾次。每天都有，白天噴比較多，晚上比較少，但還是半夜也會噴。」等語，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圓山派出所查訪紀錄表在卷可憑。故可見本件異議人確實於不定期間使用高壓洗車機，其中包含一般人晚上、半夜等休息時間，考量上開地點附近即為多人居住之住宅區，該運作聲音又係於深夜時分發出，足使不特定或特定之其他眾人安寧生活受到影響，足認異議人於上址確有製造噪音，影響周邊住戶安寧之情事。再依現今集合式住宅之居住環境，家中無可避免之雜音，於合理之範圍內必須容忍之，如非已超逾合理之限度，依我國人之民情，常採息事寧人之態度，多不致於向警方檢舉，惟本件檢舉人卻仍選擇報警處理者，足見如非異議人長期製造噪音，影響周邊住戶安寧，達於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檢舉人應不致於甘冒尚須至警察局製作調查筆錄之不便，而仍報警處理，矧異議人同住址不同樓層鄰居亦於警察查訪時陳述確有上情。綜上各情，聲明異議人否認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等情，顯無可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處異議人罰鍰1,500元，於法並無不合。異議人以前揭情詞聲明異議指摘原處分不當，請求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